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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么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怀柔区怀柔新城03街区HR00-0003-605等6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咨询对象情况如下：
咨询对象为北京城建兴胜置业有限公司受让取得的、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怀柔新城03街区HR00-0003-605等6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19B01956]及附件、《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怀不动产权第0004152、0004153、0004154、000415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9规自（怀）建字0021、0024、0025号]及附图，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合计为73079.76平方米，建筑面积合计为228000.16（不含人防和不出让面积），6宗土地具体情况详细见下表，详细规划建筑面积见附表：
	咨询对象
	不动产权证号
	用途
	(分摊)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HR00-0003-6011地块
	——
	住宅、办公、地下车库
	12806.13
	40459.22

	HR00-0003-6005地块
	京（2019）怀不动产权第0004154号
	住宅、地下车库
	13438.02
	38465.59

	HR00-0003-6008地块
	京（2019）怀不动产权第0004155号
	住宅、地下车库
	7654.08
	22659.82

	HR00-0003-6024地块
	——
	住宅、地下车库
	15315.03
	44614.03

	HR00-0003-6025地块
	京（2019）怀不动产权第0004152号
	住宅、地下车库
	14926.53
	49796.5

	HR00-0003-6017地块
	京（2019）怀不动产权第0004153号
	商业、办公、地下车库
	8939.97
	32005

	合计
	　
	　——
	73079.76
	228000.16


截至本次咨询时点，6011、6024地块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根据委托人介绍，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6011、6025地块已开工建设，其余地块尚未开工建设，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6011、6025宗地红线内地块正在进行土方工程建设，6005、6008、6017、6024地块宗地红线内平整。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0年2月20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根据本次咨询目的并结合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要求，本次咨询设定如下：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办公、地下车库，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办公及地下车库50年；

2.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平整；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0年2月20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价格：（币种：人民币）
	咨询对象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土地价格（万元）

	HR00-0003-6011地块
	12806.13
	40459.22
	65691

	HR00-0003-6005地块
	13438.02
	38465.59
	69679

	HR00-0003-6008地块
	7654.08
	22659.82
	39040

	HR00-0003-6024地块
	15315.03
	44614.03
	77417

	HR00-0003-6025地块
	14926.53
	49796.5
	80914

	HR00-0003-6017地块
	8939.97
	32005
	17496

	合计
	73079.76
	228000.16
	350237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由于疫情原因，评估专业人员对咨询对象进行视频勘查，待疫情过后不动产权利人需配合评估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如咨询对象实际情况与设定条件不符，咨询结果需作出相应调整。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以受让人缴齐土地成交价款及相关税费并全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相关费用。
4.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5.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正常市场下的交易价格，未考虑由于政府支持项目对土地取得成本的优惠政策。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附表：
	序号
	地块
	合计
	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地下规划建筑面积

	
	
	
	小计
	住宅
	办公
	商业
	配套用房
	设备用房
	小计
	设备用房
	商业
	库房
	机动车库
	配套用房

	1
	HR00-0003-6005
	38465.59 
	28205.99 
	27450.13 
	——
	——
	755.86 
	——
	10259.6 
	340 
	—— 
	2936.6
	6375 
	608 

	2
	HR00-0003-6008
	22659.82 
	15308.01 
	15298.15 
	—— 
	——
	9.86 
	——
	7351.81 
	150 
	—— 
	1413.81 
	5548 
	240 

	3
	HR00-0003-6011
	40459.22 
	28072 
	19585.14 
	8447 
	—— 
	——
	39.86 
	12387.22 
	2490.74 
	——
	1668.48 
	7611 
	617 

	4
	HR00-0003-6017
	32005 
	22327 
	——
	9350 
	12947 
	——
	30 
	9678 
	1140 
	3016 
	—— 
	4858 
	664 

	5
	HR00-0003-6024
	44614.03 
	30891.99 
	30882.13 
	——
	——
	—— 
	9.86 
	13722.04 
	314.15 
	——
	2554.89 
	10171 
	682 

	6
	HR00-0003-6025
	49796.5 
	31345.7 
	31335.84 
	——
	——
	——
	9.86 
	18450.8 
	150 
	——
	3034.8 
	14782 
	484 

	　
	总计　
	228000.16 
	156150.69 
	124551.39 
	17797.00 
	12947 
	765.72 
	89.58 
	71849.47 
	4584.89 
	3016 
	11608.58 
	49345 
	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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